
106.12 修訂 

辦理國內校際選課流程 

承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承辦人員：陳佳琪 

聯絡電話：02-29393091轉 63277 

職務代理：職務指定之代理人 

辦理時間：依照每學期選課日程表 

相關規定：本校國內校際選課辦法 

    作 業 流 程 

  

      他校生……………..                             .………..…本校生 

 

註：1.請親持表單辦理相關程序，勿以公文來往方式辦理選課。 

    2.本校與陽明大學、臺北藝術大學三校開放校際選課課程，學分費以六折計算。 

      專班課程學分費收費則依各專班規定。 

申請學生就讀學校核定 

至本校選課系統登入 

「校際選課申請系統」 

政治大學核定 

政治大學核定 

(任課教師同意、開課院系所核定) 

選課學校核定 
(任課教師同意、院系所核定、 

教務處選課單位) 

 

繳交學分費 

（政大出納組） 

 

繳交學分費 

（他校出納組） 

學生於截止日前將申請表送政大註

冊組（未送達視同未選課） 
學生於截止日前將申請表送政大

註冊組(未送達視同未選課） 

1.於系統填寫基本資料取得政大學號

並完成認證程序 

2.選課登記及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 

本校選課申請表 

1.輸入選課資料 

2.列印校際選課申請表 

註冊組審核並登錄選課資料 1. 課務組開外校課程資料 

2. 註冊組登錄選課資料 

※核定流程： 

(1)系所核定 

(2)教務處選課單位 


